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关于2022年仪器设备第三方运维服务采购的询价公告
根据我单位工作需要，拟就2022年仪器设备第三方运维服务实施采购，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有关规定要求，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现邀请符合条件且有意向承接该项工作的供应商参加报价。具体要求如下：
1、 项目名称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2022年仪器设备第三方运维服务
2、 项目预算
23万元。供应商的报价不得超出项目预算，否则按无效报价文件处理。
3、 项目基本概况介绍，需求内容及要求
根据采购方要求，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民主路45号）提供监测仪器设备运行维护管理服务，需派专人提供驻点服务。详见附件1、附件2。
4、 供应商资格条件
（一）供应商须具有独立法人或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资格，为国内注册且有效经营范围具备生产或经营本次采购项目要求的供应商；

（二）对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企业经营异常名录和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供应商，不得参与本次采购活动；

（三）不接受联合体报价

5、 供应商提交材料要求
以下材料除第六条外均为必须提供，所有材料须加盖公章：

（一）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

（二）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及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信用查询记录。

（三）报价文件递交截止之日前半年内供应商任意三个月的依法缴纳税费或依法免缴税费的证明复印件（格式自拟，原件备查）；无纳税记录的，应提供由供应商所在地主管国税、地税部门出具的《依法纳税或依法免税证明》复印件（格式自拟，原件备查）；新成立单位按实际提供。

（四）报价文件递交截止之日前半年内供应商任意三个月的依法缴纳社保费的缴费凭证及参与项目询价的委托代理人员（递交报价文件人员）社保缴费凭证复印件（格式自拟，原件备查）；无缴费记录的，应提供由供应商所在地社保部门出具的《依法缴纳或依法免缴社保费证明》复印件（格式自拟，原件备查）；新成立单位按实际提供。

（五）有效的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有效的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六）有效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和被授权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委托代理时必须提供，格式自拟）。

（七）近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格式附件3）。

（八）关于本项目的报价表（格式见附件4）

（九）关于本项目的服务承诺等（格式自拟）。

（十）控股股东信息表（格式自拟）。

（十一）报价人参加本项目无串通行为的承诺函（格式见附件5）。

（十二）供应商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说明和资料（如有请提供，格式自拟）。

6、 成交规则：最低价成交法
供应商所提交报价应在项目预算内，且报价只能一次报出不得更改，超出项目预算的将被认定为无效报价，按作废处理。经对报价文件比较，以满足我单位采购需求且报价最低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如最后报价出现相同且均最低的，按照服务承诺优劣排序，如最后报价且服务承诺相同的，按照随机抽签方式确定供应商。如成交供应商因不可抗力提出不能履行合同的，则按照最低报价顺位选择排名第二的供应商，以此类推。
7、 材料提交要求、地点及时间
参与报价供应商按上述要求准备材料进行装订并密封，一式3份。于2022年5月6日（星期五）上午9:00前提交或邮寄至南宁市兴宁区民主路45号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逾期送达的将予以拒收（或作无效报价文件处理）。
8、 项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雅净     联系方式：0771-2620380    
附件：1.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2022年仪器设备第三方运维服务采购需求
2.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2022年仪器设备第三方运维服务考核表
3.信用声明函（模板）

4.报价表（模板）

5.报价人参加本项目无串通行为的承诺函（模板）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2022年4月24日             

